
雲林縣 108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開班計畫 

一、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要

點。 

二、 目的：培訓新住民語文課程教學支援人員，協助學校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

課程，提升新住民語文教學品質。 

三、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執行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三) 協辦單位：文光國小、豐榮國小。 

四、 培訓班別：教學支援人員研習班（新學員） 

(一)  報名資格： 

1. 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新住民及其子女。 

2. 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之外籍學生。 

3. 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東南亞語系(所)學生。 

4. 擁有教師證及新住民語文國內外官方認證之證書。 

(二) 開班相關訊息（研習時數 36小時，課程表如表 1） 

1. 上課地點與日期: 

(1)豐榮國小教室-雲林縣崙背鄉豐榮村 21號 

   開課時間-108年 4月 21日(日)、4月 28日(日)、5月 5日(日)、 

            5月 19日(日)、5月 26日，共 5次。 

(2)文光國小-a.過港分校(海線)雲林縣口湖鄉過港村 119號、 

b.教研中心(山線)雲林縣斗六市南揚街 60號。 

開課時間-於假日時間辦理(上課日期視報名狀況，再另行個別 

         通知學員)。 

2. 學員務必於報名表上填妥欲上課地點。 

五、 培訓人數：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每梯次以 50人為限，額滿為止。 

六、 參加費用：本課程免費。 

七、 報名方式：(1)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http://163.22.165.79)線上報 

名。 

(2)填妥個人報名表及檢附相關文件（附件一）後傳真報 

   名： 

a.本縣文光國小過港分校王保勝組長收，傳真  

     (05-7893962)。或逕寄(送)承辦學校聯絡人-本縣文光國 



     小過港分校王保勝組長收，地址：雲林縣口湖鄉過港村 

     119號，電話(05-7892183、0905-588683)。 

   b.本縣豐榮國小葉雅菁主任收，傳真(05-6551625)。或 email 

             報名 yaching03150315@gmail.com，洽詢聯絡窗口：葉主 

             任，電話：（05-6552006#202）。 

八、 結業證書： 

(一) 教學增能課程班學員全程參與者並經教學演示評定合格者，由縣市政

府核發「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證書。 

(二) 教學支援人員課程班學員上課時數需達總上課時數六分之五(30節)

以上，始能參加各班之結業評量，評定合格者，由縣市政府核發「新

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證書。 

九、 經費來源：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依補助支應。 

十、 獎勵：辦理本活動有功人員從優敘獎。 

十一、 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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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豐榮國小教學支援人員課程表(36 小時) 

課程項目 課程名稱 節數 授課講師 備註 

第一天 4/21(日) 

8:30~8:50 開訓典禮    

8:50~10:20 臺灣國中小學教育現況與趨勢 2 華語講師  

10:30~12:00 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與教學資

源運用 

2 華語講師  

13:30~15:00 2 華語講師  

第二天 4/28(日) 

8:50~10:20 
班級經營 

2 華語講師  

10:30~12:00 2 華語講師  

13:30~15:00 教具製作與新住民語文學習教

材教學應用 

2 華語講師  

15:10~16:40 2 華語講師  

第三天、5/5(日) 

8:50~10:20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文本教學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0:30~12:00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3:30~15:00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詞彙與拼

讀習寫教學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5:10~16:40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第四天 5/19(日) 

8:50~10:20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聽力與口

說教學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0:30~12:00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3:30~15:00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語法教學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5:10~16:40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第五天 5/26(日) 

8:50~10:20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文化理解

與實務 
2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上課 

10:30~12:00 
新住民語文學習教材文化應用

與教學方法 
2 華語講師  

13:30~15:00 教學演示與評量 2 
華語講師 

新住民語講師 
分組評量 

備註： 

1.分組上課係指該班學員語文國別不同時，得增加分組教學組別，每一組別(語文)需為3人(含)

以上，針對開班地區不同特性，得降為2人。 

2.教學演示與評量以每6學員為一組為原則，每人以10分鐘為原則；該組所有學員評量結束後，

講師需進行講評與指導。 

3.擔任第1門~第10門授課師資以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為限。 

4.教學演示與評量教材限定為教育部編訂新住民語文教材第一冊1-2課。其評量講師以具有中

小學教育專長者及聘任教育部國教署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講師人才庫新住民語文講師協

同評量。 

5.授課時間每節為50分鐘，其連續上課二節者為90分鐘。 

 

 



表 1-2 文光國小教學支援人員課程表(36 小時) 

課程項目 課程名稱 節數 備註 

第一天 

8:30~8:50 開訓典禮   

8:50~10:20 臺灣國中小教育概況 2  

10:30~12:00 教學資源與運用 2  

13:30~15:00 班級經營 2  

第二天 

09:00~11:40 
新住民語文 

語法與教學 
3 分組上課 

13:30~16:10 新住民語文詞彙教學與應用(初級) 3 分組上課 

第三天 

09:00~11:40 新住民語文語音與拼音教學 3 分組上課 

13:30~16:10 新住民語文聽力教學 3 分組上課 

第四天 

8:30~10:00 教材教法(一) 2  

10:20~11:50 新住民語文教材教法(二) 2 分組上課 

13:30~16:10 新住民語文教材分析與實踐 3 分組上課 

第五天 

09:00~11:40 新住民語文讀寫教學 3 分組上課 

13:30~16:10 新住民語文口語教學 3 分組上課 

       第六天 

09:00~11:40 新住民語文文化教學 3 分組上課 

13:30~15:00 教學實習與評量 2 分組評量 

備註： 

1. 分組上課係指每班超過 40人得分成 2組，若該班學員語文國別不同時，得增加分組教

學組別，至多以增加 3組為限。 

2.教學實習與評量以每 7學員為一組為原則。 

 

 

 

 

 

 

 

 



   雲林縣市 108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報名表 

參 加 班 別 

□教學支援人員資格班 

(新學員) 

□新住民□新住民子女 

□符合就業服務法之外籍生 

□本國籍東南亞語系（所）畢業生 

□具教師證及新住民官方語言認證證書者 

□教學支援人員進階班 

（曾取得教學支援人員證書） 

取得年份□105□106□107，核定文號___________ 

證書字號＿＿＿＿＿＿，核發單位              

□教學支援人員回流教育班 

（曾取得教學支援人員證書） 

取得年份□105□106□107，核定文號___________ 

證書字號＿＿＿＿＿＿，核發單位＿＿＿ 

★參加上  

  課地點 □豐榮國小-崙背鄉豐榮村 21號 
□文光國小 □過港分校-口湖鄉過港村 119號 

           □教研中心-斗六市南揚街 60號 

姓 名  性別 □男□女 原國籍  

住家電話  行動電話 (本  人) 

職 業  email  

午 餐 
□葷食 

□素食 

身份證字號 

或居留證號 
 

陪媽媽上

課 
姓名 生日 

身 份 證

字號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小孩一    

聯 絡 地 址  小孩二    

學歷: □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碩士□博士 小孩三    

教學經歷□國小樂學課程□學習教材試教□遠距教學□前導學校計畫□職場體驗□內政部新移民生活體

驗營講師 □母語傳承教師□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您如何得知課程訊息(可複選) 您為何想參加培訓課程(可複選) 

□學校網站 

□學校公佈欄  

□曾培訓的學員告知 

□親友告知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為 108年合格之新住民母語教學支援人員 

□担任國中語文課程教學支援人員 

□担任國小語文課程教學支援人員 

□增加工作機會 

□親友鼓勵 

□其他 

備註:1.請勾選個人理想上課時間：□晚上 □假日  □均可 

     2.請填妥個人報名表，並請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附件一 


